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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市政府法規提案 

第 1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公共排水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本案除第 5 條及第 14 條送大會公決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00212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制定「高雄市公共排水管理自治條例」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按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八款第三目規定，有關直轄市防洪排

水設施興建管理為直轄市自治事項，則鑒於縣市合併後，本市

管轄面積遼闊，考量空間地域性及時間時效性，部分單純且具

重複性之水利業務有委託區公所辦理之必要，以配合本市水利

事業之興辦，俾加速推動本市水利建設，爰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制定目的。(草案第一條) 

主管機關。(草案第二條） 

公共排水適用範圍。(草案第三條) 

用詞定義。(草案第四條) 

主管機關應辦理之排水事項。(草案第五條) 

道路邊（側）溝疏通清除規定。(草案第六條)　 

專用雨水下水道之維護及管理。(草案第七條) 

專用雨水下水道銜接公共雨水下水道之申請規定。(草案第八

條） 

不得穿鑿或毀損排水設施。(草案第九條) 

不得對公共排水為違反公眾排水目的行為。(草案第十條) 

公共排水設施管理規定。(草案第十一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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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設排水設施管理及維護。(草案第十二條) 

排水設施不得加蓋。(草案第十三條) 

纜線或設施附掛於排水設施之規定。(草案第十四條) 

防汛期間之搶險規定。(草案第十五條) 

違反相關法令之通報處理規定。(草案第十六條) 

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(草案第十七條)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公共排水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、對照表、

原條文。 

辦  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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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

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本案除第 15 條送大會公決外，其餘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002313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草案，

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制定理由： 

為建立本府舉辦公共工程及土地開發用地內建築改良物、農

作改良物等之拆遷補償暨處理違章建築之統一標準，並配合

縣市合併改制與未來施政規劃準據，爰將本府工務局、地政

局相關法規予以整併，俾利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依循辦理，

使辦理拆遷補償各項作業更加明確與週全，切合工程實際執

行需求並保障民眾之權益，籍以提昇公共工程執行效率，展

現本府親民、便民之良好形象，以免產生補償認定不一及價

差困擾，影響公共工程及土地開發進度，爰擬具本自治條例

草案，全文共計二十三條。 

原高雄市政府及高雄縣政府為辦理轄區內公共工程及土地開

發業務需要，分別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89 年 10 月 13 日頒定

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、「高雄市舉辦

公共工程拆除舊有違章建築補助救濟自治條例」、「高雄市

舉辦公共工程拆除新違章建築物及地上雜項物救濟自治條

例」、地政局 97 年 7 月 10 日修訂「高雄市舉辦區段徵收及

市地重劃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」、高雄縣政府 93 年 4 月

30 日發布「高雄縣舉辦公共工程拆遷建築物補償自治條例」

等法規訂有拆遷補償費及救濟金之標準，今因縣市合併，為

合併後原市、縣拆遷補償自治條例之整併，同時因應實際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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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之需，研定合併後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

自治條例」。 

在考量財政前提下，本自治條例建築物重建單價援用工務局

89 年 10 月 13 日頒定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

例」之單價並將鋼鐵造建築物分列重型及輕型鋼鐵造區隔重

建單價以符實際，獎勵金分列自行拆遷獎勵金及配合拆遷獎

勵金以建築物主體構造補償費或救濟金 25％及 10％發給，另

違章建築物救濟金援用高雄縣政府 93 年 4 月 30 日發布「高

雄縣舉辦公共工程拆遷建築物補償自治條例」以建築物重建

單價 50％救濟之。 

本自治條例實施後，相關拆遷補償費用比原拆遷補償費用微

幅增加，其增加部分為自行拆遷獎勵金及配合拆遷獎勵金提

高以建築物主體構造補償費或救濟金25％及10％發給，但以

工程實際執行需要及提昇公共工程執行效率而言，必能加速

公共工程及土地開發執行，對於整體市政建設及財源開闢必

有助益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草案、

草案總說明、草案表、草案全條文各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循法定程序辦理公布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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